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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澄清公佈

本公佈乃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要求而作出。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本

公司」）謹此澄清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所刊發報章公佈（「該報章公佈」）內出

現有關「配售股份將配售予六名或以上承配人，而各承配人於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持有

之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將不會超過10%」之若干聲明。

然而，其中一名承配人於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實際上獲配售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之

15.12%。聯交所現正考慮本公司在該報章公佈所述之抵觸事項是否違反上市協議第2段。

鑒於是項澄清並無及時作出，倘聯交所確定本公司及任何有關人士違反該等上市規則，

則聯交所保留對本公司及任何有關人士採取適當紀律行動之權利。

本公司謹此提述該報章公佈。該報章公佈所界定詞彙與本公佈所採用者具有相同涵義。雖

然本公司於收到配售代理提供之承配人名單（「該名單」）後，應知悉該報章公佈之抵觸事項，

但該名單已經由本公司批准，而授權配發及發行新股之有關董事會決議案已獲得本公司董

事會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五日通過。

誠如該報章公佈所述，配售代理確認配售股份將配售予六名或以上承配人，而各承配人於

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持有之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將不會超過10%。然而，本公司謹此

澄清，雖然配售股份已配售予六名承配人，但其中一名姓名為Chin Ko Cheng之承配人實際

上獲配售40,000,000股股份，佔緊隨配售事項完成後之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15.12%。根

據於配售事項期間提供之該名單，緊隨配售事項後之本公司股權架構如下：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Eternal Victory Enterprises Inc. 110,377,586 41.71

Chin Ko Cheng（附註） 40,000,000 15.12

公眾人士 114,234,014 43.17

合計 264,611,6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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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Chin Ko Cheng認購之40,000,000股股份乃根據配售代理建弘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之該
名單所確定。配售代理之曾建雄先生與Phyllis Lee小姐直接參與提供該名單予本公司。

於緊接配售事項前，上述承配人Chin Ko Cheng乃獨立人士，並與本公司、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
之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士並無關連。

目前，根據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股份過戶登記處」）保存之登記冊及由於並無收到證券
（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所規定由Chin Ko Cheng就所認購之40,000,000股股份發出之任
何通知，故本公司不適宜確定Chin Ko Cheng是否仍然為披露權益條例所述之主要股東，並持有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權益。本公司董事共同及個別確認股份過戶登記處之資料及並無收到Chin

Ko Cheng發出之披露權益通知。

本澄清公佈乃應聯交所之要求而作出。聯交所現正考慮本公司在該報章公佈所述之抵觸事

項是否違反上市協議第2段。鑒於是項澄清並無及時作出，倘聯交所確定本公司及任何有關

人士違反該等上市規則，則聯交所保留對本公司及任何有關人士採取適當紀律行動之權利。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進財

香港，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